






萝政办发〔2024〕166号


萝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萝北县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
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直属各单位，驻萝中省直各单位：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萝北县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方案》予以印发，请认真组织实施，抓好贯彻落实。


                              萝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10月28日

萝北县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
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方案

为保证萝北经济开发区建设总体规划顺利实施，切实解决环境、卫生、安全隐患等问题，实现萝北县城市有序建设发展，依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萝北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结合萝北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项目名称
萝北县经济开发区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征收项目。
二、征收范围
萝北县经济开发区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规划区域（7户）。
三、征收人、被征收人
    征收人：萝北县人民政府
    征收实施单位：萝北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征收评估单位：具有资质的房地产估价机构
被征收人: 萝北县经济开发区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规划围合区域内房屋产权所有人。
4、 组织机构及具体职责
    为确保征收工作顺利进行，成立萝北县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
征收工作专班，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许宏峰  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吴大军  县住建局局长
成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  成  县信访局副局长
石  伟  县凤翔镇副镇长
王玉川  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孙广金  县公安局副局长
李  维  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郑文宝  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朱  磊  县审计局副局长
刘晓东  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 谢文宇  县自然资源规划中心主任
于冠野  县司法局副局长
何青松  县消防大队副大队长
赵玉晗  县民政局副局长
[bookmark: OLE_LINK1]张敦芳  县财政局副局长 
孔繁友  县供电公司副经理
郭玉菲  县商务和外事局副局长
董长城  力云城市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传祥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赵宏强	  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樊志东	  县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副局长
袁丽萍  县企业服务中心主任

工作专班下设：
（一）征收小组办公室
主  任：刘晓东
副主任：王玉川  
办公室人员从相关部门抽调。专班办公室设在县政府402室。
主要职责：负责县小组各项工作的综合协调、统计汇总、会议召集、宣传报道等工作。
（二）征收补偿组
组  长：郭传祥
[bookmark: _GoBack]副组长：李  维、赵宏强、董长城 
成  员：财政局、凤翔镇、水务局、工信科局、自然资源局、自然资源规划中心、不动产登记中心、林草局、农村农业局、司法局、发改局、民政局、住建局、力云公司、供电公司等相关部门组成。征收补偿组设在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主要职责：制定房屋征收的具体政策和征收补偿方案、统计汇总征收房屋数据；制定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依法对征收地块内的房屋产权档案进行封档；制定绿色园区项目工程进度计划表，按时间节点完成征收工作。未与征收部门达成征收补偿协议的征收户，报请萝北县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由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市、县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三）监督审计组
组  长：朱  磊
副组长：张敦芳、李  维
成  员：县审计局、县自然资源局、县财政局。监督审计组办公室设在县审计局。
主要职责：负责项目房屋征收流程、资金管理、廉洁自律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工作。
（四）政策法规宣传组
组  长：于冠野
副组长：樊志东、郭玉菲、于  成
成  员：司法局、信访局、商务和外事局、营商局组成。
政策法规宣传组设在县司法局。
主要职责：法规政策宣传解释、舆论引导、新闻宣传报道。
（五）征收保障组
组  长：孙广金
副组长：郑文宝、何青松
成  员：公安局、法院、消防队组成。征收保障组设在法院。
主要职责：负责房屋征收治安工作，征收工作中突发事件处置，强制执行案件的受理裁决及调解工作。
（六）信访稳定组
组  长：于  成
副组长：孙广金、刘晓东
成  员：县信访局、公安局、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组成。信访稳定组设在县信访局。
主要职责：负责征收项目拆迁和施工中信访稳定工作，对拆迁出现的上访要妥善解决。
五、房屋征收搬迁时限
自萝北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下达之日起   日内，被征收人应在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前搬迁完毕。（具体实施日期以萝北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公告》规定的日期为准）。    
六、补偿方式
房屋征收补偿方式分为两种：货币补偿方式和异地安置方式，被征收人可自由选择。
七、补偿规定
（一）货币补偿
能提供有效手续并在不动产中心登记的房屋，按有照房屋进行评估给予补偿。被征收人按萝北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公告》规定日期，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搬迁完毕。
附属房、附属物的补偿，按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给予补偿。
（二）异地安置补偿
被征收人选择异地安置补偿的，由第三方评估机构确定的评估价值进行置换。
八、搬迁补助、特困群体补助标准
（一）商服：自征收决定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含第30日），被征收人签订协议且搬迁验收合格的，按房屋权属证书载明的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搬迁补助60元。
（二）非住宅：自征收决定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含第30日），被征收人签订协议且搬迁验收合格的，按房屋权属证书载明的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搬迁补助50元。
（三）住宅：自征收决定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含第30日），被征收人签订协议且搬迁验收合格的，按房屋权属证书载明的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搬迁补助10元。
（四）停产停业损失
正在营业的商业性用房，一次性补助15元/㎡。
（五）持有低保证、军人证（新中国成立前军人、抗美援朝军人），以及获得省（部）级劳模的居民，一次性补助3000元/户。未在规定期限内搬迁的，不享有此项补助。
（六）持有残疾证的残疾人，按照残疾等级给予一次性补助：一级4000元/人，二级3000元/人，三级2000元/人，四级及以下的1000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搬迁的，不享有此项补助。
（七）低保户和残疾人获得相应补助的，由房屋征收部门在其证件上注明并登记备案。再次房屋征收时，不予重复补偿。
（八）对获得搬迁奖励及低保户、残疾人补助的被征收人，房屋征收部门在征收范围内进行动态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九、征收补偿依据和原则
（一）补偿依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萝北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
（二）被征收户数：以房屋所有人所持有的合法房屋证照为准，一票认定一户；
（三）房屋用途的认定：根据被征收人所持有房屋合法证照和购房屋发票标注的用途为准；
（四）房屋面积的认定：以被征收人所持房屋合法证照标明和测绘机构出具的测量面积为准；
（五）房屋认定过程中，房屋产权证所有人应保证房屋证照的合法性和完整性，私自涂改用途、面积视为无效，不予认定；
（六）房屋价格的认定，以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价格为准；
（七）征收原则：遵循决策民主、程序正当、结果公开的原则。
十、其它事项
其它未尽事宜按照相关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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